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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5_B1_B1_

E4_B8_9C_E7_9C_812_c65_646137.htm 为了做好我省2010年普

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工作，根据教育部的规定，结合我

省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 一、报名 报名时间、办法及有

关要求按《关于做好山东省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工

作的通知》（鲁招考[2009]95号）执行。 凡未办理身份证的

考生要尽快办理，参加专业测试时必须出具第二代居民身份

证。 报名工作结束后，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公室打印《山东

省2010年普通高校体育专业招生专业测试报考证》（以下简

称《报考证》），在照片处加盖招生办公室公章并塑封后发

给考生。 考生要填写《山东省2010年参加体育专业测试诚信

表》（以下简称《诚信表》，见附件一，可从山东省教育招

生考试院网站下载），考生所在学校负责人要在《诚信表》

上签字，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公室审查盖章。专业测试时由

考生交给考点核查。凡专业测试中作弊的考生，按教育部有

关规定给予处罚，并将其作弊事实记录到诚信档案。 二、考

试 普通高校体育专业招生需进行专业测试和文化考试。 （一

）专业测试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专业测试工作，在省招生

委员会的领导下，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管理，山东师范

大学负责测试工作的组织实施。考评人员、纪检员、丈量员

、记录员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选聘；测试项目尽可能采用电

子设备进行计量，客观实际的反映考生的测试成绩；测试过

程中的数据测量、显示、打印、传输、保存等环节使用计算

机系统自动完成；测试过程中对考生实行全程监控检查，确



保公平、公正；测试期间，测试现场将设立考风考纪监察接

待处，受理来访和查处违纪舞弊案件。 1.考生报到 考生持《

报考证》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、《诚信表》到山东师范大学

测试点报到并缴纳专业报名测试费。测试点将对每一位考生

进行资格审查，凡证件不全或者确认舞弊者取消其测试资格

。 2.测试内容及时间安排 体育专业测试包括专项测试和基本

素质测试。计分办法采用专项测试成绩和基本素质测试成绩

综合计分。专项测试项目有田径（不包含100米）、篮球、排

球、足球、乒乓球、体操、武术。基本素质测试项目包括100

米、立定跳远和原地推铅球。 为促进中学素质教育开展，为

高校选拔体育专业全面发展的人才，2011年的体育专业基本

素质测试内容将从100米、800米、原地推铅球、后抛实心球

、立定跳远、立定三级跳远、折返跑七个项目中选取部分项

目进行测试。 2010年各市考生测试时间安排如下表。单位（

市）报到时间测试时间地点菏泽、济宁、临沂、莱芜、枣庄

、威海3月18日3月19日至3月22日山东师范大学潍坊、泰安、

烟台、济南、淄博、滨州3月22日3月23日至3月26日青岛、东

营、德州、聊城、日照3月26日3月27日至3月30日 3.专业分数

线及《合格证》发放 专业测试结束后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根

据考生的体育专业测试成绩按不超过招生计划2.5倍的比例确

定专业分数线，分市统计专业测试合格考生名单并通知各市

。4月10日前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公室通知考生并发给《山东

省 2010年普通高校体育专业招生专业测试合格证》（以下简

称《合格证》）。 （二）招生计划 为顺利完成专业测试工作

，1月10日前各招生学校需将《山东省2010年普通高校体育专

业招生计划报表》以文本邮寄和电子邮件方式报送至省教育



招生考试院普招处。邮箱地址：E37_PZEK2@SDZS.GOV.CN

。 （三）考生类别确认及文化统考 专业测试成绩合格考生，

持本人身份证、《合格证》、《报考证》于4月25日前到户口

所在的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公室，办理体育类考生确认手续

。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办公室将《报考证》收回，文化统考时

核对使用。 已被普通高校运动训练、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确定

录取的考生，不得报考体育专业。报考体育专业的考生不得

报考高水平运动员及优秀运动员。 体育专业考生参加理工农

医类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。 三、填报志愿 体育专

业考生在高考文化成绩公布以后，随普通文理考生同时填报

志愿。体育专业本科批设两个顺序院校志愿和一个学校服从

调剂志愿。每个院校设一个专业志愿及一个专业服从调剂志

愿。专科（高职）批将实施网上征求志愿录取，具体要求另

行通知。体育专业本科、专科（高职）志愿分别在网上填报

。 体育专业考生可兼报理工农医类本科二批、本科三批、高

职（专科）二批的院校志愿。 四、政治思想品德考核、身体

健康状况检查和组建档案 考生政治思想品德考核、身体健康

状况检查、组建考生档案，由各县(市、区)招生办公室按普

通高校招生的有关规定办理。 五、录取 普通高校体育专业招

生录取工作，在省招生委员会领导下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组

织实施。 （一）文化最低控制分数线 体育专业本科、专科（

高职）文化最低控制分数线分别按本科、专科（高职）招生

计划的1:1.3和1:1.5的比例确定。 （二）投档、录取原则 在全

省体育专业文化最低控制分数线以上，根据考生专业志愿和

文化成绩，按专业招生计划1:1.5的比例向学校投档，学校按

考生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。社会体育等侧重文化



要求的专业，依据院校的招生章程，可以按文化成绩由高到

低依次录取。招生学校的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时，不得拒绝录

取非一志愿考生。 为了便于学校组织教学，招生学校可以提

出专项分布和男女生比例要求，但学校必须通过招生章程预

先向社会公布并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备案。 录取结束后，招

生学校签发新生录取通知书。新生入学后，学校应认真进行

复查，凡不符合条件或有舞弊行为的考生，取消其入学资格

。 六、加强领导、严肃纪律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是普

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市招生委员会及招生学

校，要选派政治思想好、作风正派、严守纪律、工作认真、

业务能力强、且当年无直系亲属报考体育专业的同志参加招

生工作。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出

发，切实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和管理。要严格执行招生政

策，坚决抵制不正之风。各级招生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、坚

持原则、遵纪守法。对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者，按教育部的

有关规定给予处罚。各单位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，切实抓

好各个环节的工作，做到件件有部署，条条有落实，圆满完

成2010年体育专业招生工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